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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水函〔2019〕165号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

加强2019年夏季物业管理区域防汛

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房管部门，各物业服务企业：

目前，我区已经进入汛期，为做好汛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各物业服务区域内人、财、物安全度汛，根据《佛山市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关于做好省防汛防风专项检查发现问题整改工作的通知》（佛市三防〔2019〕42号）精神，结合物业行业实际，现就加强2019年夏季物业管理区域防汛工作通知如下：

一、加強宣传，广泛动员

各物业服务企业要对员工进行防汛教育，认真传达上级防汛工作的精神，宣讲物业服务企业防汛规定、措施和要求。同时通过网络、电视、广播等多种渠道收集气象部门发布的气象信息，并根据政府有关部门发布的重要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及时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以微信、短信或其他形式向业主、物业使用人发布。要充分利用物业管理区域内各种宣传平台，对广大业主进行夏季防汛重要性的宣传，做到人人知晓。

二、全面开展安全检查，发现隐患立即整改

（一）各物业服务企业要加强房屋及其附属设施设备的管理、维修和养护工作。要立即组织专门力量对各物业管理区域，特别是地下车库等防汛重点部位开展一次全面、深入的安全排查，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要采取有效排险措施及时排除险情。

（二）加强对落水管的维修和下水管道的疏通。发现排水不畅或管道堵塞等现象，要及时进行修理。对小区集水井、化粪池进行疏通和清淤，保持管道流水通畅。对物业管理区域排水管网与市政管网连接出现问题，排水不畅的，要立即书面报告项目所在地相关行政管理部门。

（三）加强对住宅小区安全防范工作的检查和对薄弱环节的检查。要落实专人对住宅小区安全防范的设施设备和措施进行全面检查。排水泵、消防器材、避雷设施、报警装置、监控设备等应当保持正常状态。对业主专有部分存在安全隐患的，要及时告知业主、物业使用人并督促其尽快消除隐患。对高大树木，要提前加强防护、加固和修剪，防止在台风、暴雨及汛期发生倾倒和伤人事故。

（四）对无法及时排除安全隐患的区域和部位，要及时以书面形式告知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业主、物业使用人，并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避免安全事故发生。

（五）各物业服务企业要进一步落实项目经理责任制度、重点部位巡查制度、重大事件报告制度和24小时值班制度。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行业规范制定并完善物业管理区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培训到岗，演练到位。

（六）对需要动用专项维修资金进行维修、更新或改造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及时报告相关业主和业主委员会，按申报维修资金有关程序，及时申报维修资金进行维修。

三、落实抢险物资

防汛物资(水泵、沙袋、防风胶纸、雨具、照明工具等)是防汛抢险的重要基础，汛前必须筹备完毕，要确定专人保管维护。汛期对储备的防汛物资进行认真检查，确保防汛物资能在第一时间调拨一线，满足抢险需要，做到“备得足、调得出、用得上”。

四、加强督查，安全度汛

各镇（街道）房管部门要在汛期组织力量对本辖区内物业管理区域防汛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督促物业服务企业限期整改。对在规定时间内整改不到位的，上报我局对其诚信扣分、公开通报批评、行业谴责等处罚。我局将不定期对各镇（街道）房管部门落实物业管理区域防汛工作要求的情况进行抽查。

汛期已经到来，各镇（街道）主管部门和各物业服务企业要充分认识到防汛工作的严峻性，增强水患意识和防汛抗灾风险意识，认真、及时做好上述工作，扎实推进防汛工作，确保物业项目安全渡汛。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19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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